
    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申请表

	  事  由
	（设立新所∕变更名称）
	原律师事务所名称
	

	申请人
	（合伙人∕所名）

	负责人
	
	律师事务所性质
	
	原律师事务所证号
	

	住  所
	
	电  话
	

	申请时间
	
	邮  编
	

	序号
	拟定律师事务所名称
	字号汉

语拼音
	序 号
	拟定律师事务所名称
	字号汉

语拼音

	1
	
	
	6
	
	

	2
	
	
	7
	
	

	3
	
	
	8
	
	

	4
	
	
	9
	
	

	5
	
	
	10
	
	

	县（市区）司

法局

审核

意见
	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市司

法局

审核

意见
	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司法厅

审核

意见
	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司法部

检索

结果

	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、本表一式二份；2、律师事务所名称中的字号应当由两个以上汉字组成，并不得含有《律师事务所名称管理办法》第七条所规定的内容和文字；3、为提高检索通过率，应尽量避免使用词组作字号。

